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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房产收储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要，天津市北辰区土地整理中心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

文件的规定，拟对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持有的、全资子公

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药业”）实际使用的天津市北辰区富锦道1

号地块进行协议收储，收储范围包括协议约定的所属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

物等资产。 

       由于历史原因，中央药业仅拥有北辰区富锦道1号所在地上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

物的所有权，并无其所在地北辰区富锦道1号房屋建筑物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该

宗地的土地使用者为医药集团。 

       本次收储的土地面积共计7.3942公顷（110.913亩），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出具的截至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10月31日评估报告(中同

华评报字（2019）第131394号)医药集团和中央药业资产权属的评估值为基础，天津市

北辰区土地整理中心同意协议约定此次收储综合补偿标准200万元/亩，共计人民币

22182.6万元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补偿、地上（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及其他

附着物的补偿; 整理储备地块的场地调查费用；人员安置、搬迁、腾迁、误工、解除土

地和房屋租赁、抵押、查封等关系的补偿及财务、相关税费等全部费用）。其中支付

给医药集团综合补偿费：11678.85万元，支付给中央药业综合补偿费：10503.75 万元。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交易三方分别为天津市北辰区土地整理中心、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市

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房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医药集团） 

宗地位置 
土地使用权

证号 

证载土地

使用者 
用途 

土地 

等级 

使用权 

类型 

开发

程度 

权利终止

日期 

评估面积

(㎡) 

北辰区富锦

道南有机化

工厂西 

北辰单国用

（2002更）

字第022号 

天津市医

药集团有

限公司 

工业 二级 出让 
七通

一平 

2050/06/2

1 
72,261.80 

北辰区富锦

道南有机化

工厂西 

北辰单国用

（2002更）

字第023号 

天津市医

药集团有

限公司 

工业 二级 出让 
七通
一平 

2050/06/2
1 

1,680.20 

合计 73,942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土地使用权评估 1  - 6,536.47 6,536.47  

合计 2  - 6,536.47 6,536.47  

 

2、房屋建(构)筑物（中央药业） 

      （1）房屋建筑物：共计84项，主要为生产车间、仓库和办公楼等。 

（2）构筑物：共计21项，主要是蓄水池、道路、停车场等，部分已经拆除报废。  

（3）管道沟槽：共计15项，包括雨污水系统、排水管、循环水管、雨水口等。 

  中央药业建厂时间较早，对部分房屋建筑物进行了拆除、改造、扩建等，一直

未更换新证，现有建筑面积与房产证记载的面积出入较大，本次申报的建筑面积为

中央药业实际测量所得。中央药业公司实测建筑面积为48015.49平方米，其中在原

有房产证中的房屋建筑物面积为31870.93平方米；由于改扩建等原因已取得规划许

可证的房屋建筑物面积为15944.56平方米；无证的房屋建筑物面积为200平方米。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房屋建筑物 1  5,025.45 5,415.92 390.47 7.77 

构筑物及其他 2  361.43 376.92 15.50 4.29 

../../../中央药业/中央药业房产土地报告说明明细表/评估明细表-11.28.xls#构筑物!A1


管道及沟槽 3  7.69 85.94 78.25 1,017.10 

合计 4  5,394.57 5,878.78 484.21 8.98 

 

    （二）标的资产权属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法定情形。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移的司法措施。  

四、收储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市北辰区土地整理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一）《收储协议》主要条款 

1、收储范围:整理储备土地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富锦道南侧，四至范围东至天津

市有机化工一厂；南至盛仓北道；西至高云路；北至富锦道，占地面积 7.3942公

顷（110.913亩）。  

  2、协议总金额: 22182.6万元整。 

3、付款方式：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丙方支付收购整理地块综合补偿

费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整，用于此次土地整理储备启动工作。其中支付给乙方综合补偿

费：526.49 万元，支付给丙方综合补偿费：473.51 万元。 

     （2）待该地块挂牌出让后、土地整理储备成本返还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丙

方支付整理储备地块剩余综合补偿费共计人民币21182.6万元整。其中支付给乙方综合

补偿费：11152.36万元，支付给丙方综合补偿费：10030.24万元。 

      4、相关约定：  

    （1）甲方负责按本合同约定及时给付土地整理储备综合补偿费，并负责协调出

具相关免税文件。 

    （2）乙方负责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该地块有关土地注销手续，丙方负责向不

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该地块有关房产注销手续，甲方协助乙、丙双方办理土地、房产

注销手续。 

    （3）乙方负责解决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土地涉及的所有相关法律、经济等问题，

并承诺向甲方交付地块时不会因历史遗留问题出现任何纠纷、法律问题及风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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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任何纠纷、法律问题及风险，由乙方负责解决。 

丙方负责解决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房产涉及的所有相关法律、经济等问题，并

承诺向甲方交付地块时不会因历史遗留问题出现任何纠纷、法律问题及风险，如出

现任何纠纷、法律问题及风险，由丙方负责解决。 

      （4）乙方负责整理地块内土地租赁合同的终止及租赁户清理工作，保证无其他

人主张权利。如有上述问题，乙方要在土地移交之前解决完毕。 

丙方负责整理地块内房屋租赁合同的终止及租赁户清理工作，保证无其他人主

张权利。如有上述问题，丙方要在土地移交之前解决完毕。 

     （5）丙方负责自行办理完毕土地整理储备中涉及的自来水、排水、煤气、电力、

司法、公安、人防等部门有关手续（包括结清尾水、尾电、尾气等费用）。 

     （6）丙方对整理储备地块范围内地上（下）建（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设备

等进行拆迁，并在拆迁前3日内到区房管局办理拆房扬尘和渣土运输备案手续，并向

区房管局缴纳治理拆房扬尘和渣土撒 漏保证金。丙方确保按照我市中心城区治理拆

房扬尘和渣土撒漏相关规定，拆房工地必须达到“6个百分百”的治理标准，并承担相

关费用。 

     （7）按照政策性要求，由丙方组织完成该地块土壤环境调查工作；依据环境调

查报告，若需组织实施治理修复并达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协

议各方协商解决，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8）乙、丙双方负责向甲方提供合法合规的土地整理综合补偿费票据。在甲方

提供办理免收税费相关批文的前提下，于最后一笔综合补偿费支付前，向甲方提供

综合补偿费总额的正式发票。 

       5、交付土地 

     （1）乙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且经甲、乙双方现场踏勘，甲方对整理储备地块现

状验收合格后，整理储备土地视为具备交付土地条件。 

     （2） 2023年12月31日前，乙方必须确保整理储备地块具备交付土地条件，并

将地块交付给甲方。 

     （3）土地交付条件：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一年之内，制定相应的停产搬迁计划，

确保2023年12月31日前，甲、乙、丙三方履行完毕各自义务，完成房地产权证注销

及所有租赁户、占用户的清理工作；完成地块内全部地上、地下建（构）筑物拆迁

工作，达到场清地平；完成场地调查及污染治理工作；各方完成土地移交并签订



《土地移交确认书》。 

丙方停产后应在30日内将涉及高峰路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占用土地（包含

2.52亩撬装站土地）拆迁完成移交甲方。如在丙方停产前因基础设施建设需乙、丙

双方将涉及道路建设土地（包含2.52亩撬装站土地）提前移交，则由甲方协助丙方

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燃气切改工作，保障丙方锅炉所需燃气正常供应，生产正常运

营，因此燃气切改及厂院围墙修复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各方商议解决，另行签订补

充协议（因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其他政策性因素或乙、丙双方自身原因需进行的燃

气切改工作，由乙、丙自行解决，不再另行协商）。 

         6、违约责任 

       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缴纳不超过土地整理储备补偿费用总额5%的违约金，

如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法院起诉。 

五、本次收储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储的地块中央药业仍可正常使用，公司将积极推进中央药业在2023年

底之前完成搬迁工作，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 

2、本次收储工作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收

储时间较长且分期支付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较多，若各方未能按照约定完成相关各项

工作，存在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或足额收到款项的风险。对公司未来年度最终会计

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协议履行进度，及时披露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 

3、中央药业的后续搬迁涉及的方面较多、工作量较大，能否在约定期限内完

成存在不确定性， 具有不满足协议约定付款条件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1月8 日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